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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2024 学年学生骨干、学生工作

人员、见习骨干考核的通知

各院（系）部：

为了加强对学生骨干的培养、管理和监督，充分发挥学

生骨干的工作积极性和先锋榜样作用，建立一支思想觉悟

高、工作能力强的学生工作队伍，促进学生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自我教育，根据《广州软件学院评优、评先和奖学金

评定实施办法》《广州软件学院学生组织管理办法》有关要

求，现将 2023—2024 学年学生骨干、学生工作人员、见习

骨干考核工作要求如下：

一、考核对象

任职满一学年的学生骨干、学生工作人员、见习骨干

二、考核内容

（一）“学”

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和理论，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刻苦钻研，成绩优良，

无迟到、早退、考试舞弊等不良现象。



（二）“德”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立场坚定，品德高尚，自

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敢于吃

苦，乐于奉献，充分发挥学生骨干在学校职能管理部门与同

学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

（三）“能”

热爱本职工作，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主动创新，工作

成效显著。能正确处理工作与学习，集体与个人的关系。虚

心听取他人意见，主动配合老师做好各项学生管理工作，在

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四）“纪”

严格遵守校规校纪，遵守各类培训管理规定，以身作则，

自觉维护学校和本组织的形象，无违规情况。服从管理，遇

到问题及时与上级沟通，自觉接受同学的监督，按时参加工

作。

三、考核办法

（一）考核实行评分制，考评总分 100 分，由“学”“德”

“能”和“纪”四部分组成。其中，“学”占 20 分，“德”

占 20 分，“能”占 40 分，“纪”占 40 分。

（二）每学年考核一次，根据得分，得分＜60 为“不称

职”，60-69 分为“基本称职”，70-79 分为“称职”，80-89

分为“良好”，90-100 分为“优秀”。参评者有课程挂科

的情况原则上考核等级为良好以下，且取消评优资格；违反

学校管理规定者、参加团校因违反纪律或参加考核未通过而

导致未能结业者、受学校通报批评及以上处理者，取消考核



资格，评定为“不称职”。

（三）根据考评等级，给学生骨干的组织管理能力进行

加分。

根据《广州软件学院学生综合测评条例》有关组织管理

能力考评要求：

凡担任学生组织学生骨干、学生工作人员、见习骨干满

一学年，根据考核等级：优秀、良好、称职、基本称职或者

不称职，所加分值最高分不得超过其等级最高分（身兼多职

者只取其最高分，不能累加），完全不称职者可不加分。 各

单位考核比例：优秀 10%；良好 20%；称职 65%；基本称职或

不称职 5%。

根据《广州软件学院学生组织管理办法》文件规定，学

生骨干、学生工作人员应按照类型归口结合考核等级给予相

应加分：

1.政治性归口的学生组织：学校团委、学校学生会、青

马党支部、艺术团、广播台、红十字会、青年志愿者行动指

导中心、学校新闻中心记者团的学生骨干、见习骨干加分分

值为 5-15 分；学生社团（协会）团支委加分分值为 4-11

分；院（系）团委、学生会、党支部的学生骨干、见习骨干

加分分值为 5-13 分。

2.功能性归口的学生工作站：产学研工作站、无人机产

学研工作站、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工作站、学校学生心理健

康发展工作站、大学生职业发展协会、国防教育教导队、学

校自强社、易班学生工作站、校友会学生工作站、学生自我

管理服务工作站、国际教育工作站、招生办学生工作站、校




